
关于《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郑市城乡
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的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低保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促进

低保工作廉洁高效、公正透明。规范城乡低保申请审批程序，

实现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切实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努力打造“阳光低保”。

二、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 号）、《河

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豫政〔2014〕92 号）、《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豫政发〔2013〕51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做好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郑政〔2014〕

28 号）

三、城乡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目的和意义

为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充分发挥城乡低保救助功

能，提升工作效率，健全工作机制，促进城乡低保工作廉洁

高效、公正透明。

四、城乡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发展目标及适用

《新郑市城乡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的出台，

改变了低保工作过错处罚无依据、手段乏力的现状，规范了



各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工作行为，有利于更好维护城乡低保对

象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动城乡低保工作规范化建设。

本办法适用于在城乡低保工作中负有管理、审查、审核、

审批、监督职权和配合义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及城乡低

保对象。

五、重点任务

城乡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城乡低保工作中各

职能单位工作职责及义务、责任追究内容、责任追究方式。

六、解读机关

解读机关：新郑市民政局

解读人：张娜

联系电话：0371—69950055


